
和继承份额 的屯要闪素
。

按照 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精神
, 《继承法

》 还确定继承人对被继承

人所遗 留的权利与义务应同时继承
。

继承人继承遗产时
,

应当在遗产的实际 价 依 的 限度之

内
,

洁偿被继承人应当缴纳 的税款和应当偿还的债务
。

如果放弃继承
,

则可不 负 i占偿之责
。

这终规定
,

都充分体现 J’ 我 国
《继承法

》 的社会上义本质
,

它有利 J二养 老育幼
、

!心1结 砚助的

友爱精神的发扬
,

有利 于和睦团结的社 会主义家庭 关系的建 众和巩固
,

有利 l
:

社会
一

L义精神

文明的建设
。

具 {J’ 中 }习特色的社会主义性 质的
《继承法 》 的颁布

,

为公 民正确调整继承 关系提供
一

r 重要

的法律币乞则
,

也为人 氏法院正确
、

合法
、

及时处理继承纠纷提供 了垂要的法律依据
。

当前
,

摆在我们 民事审判 〔作面 前的重要任务就是 要认真学习
《继承法

》 ,

广泛宣传
《 继承法

》 ,

坚决

贯彻 稼继承法
》 ,

在审判实践中做到准确地适用
`继承法

》
的各项规定

,

正确
、

及时地审理继

承 案件
,

使民事审判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 务
。

权利义务一致可以

作为一项遗产分配原则

于 向 阳

权利义务 一致能否作为
一

项遗产分配原

则
,

法学界存有争议
。

有 一种观点认为
, “

权

利义 务一致不能作为遗产分配原则
” 。

对此
,

笔者有不同看法
。

权利义务一致能否作为一项遗产分配原

则
,

不能 凭哪个人的随心所欲
。

一

首先
,

必须

以 当时的社会为墓础 来分析
。

因为继承法同

其它法律一样
,

属于上层建筑
,

受经 济从础

的制约
。

剥削阶级国家的继承法
,

不 论是大

陆法系还是英美法 系
,

在同一顺序继承人 中

一般对遗产实行 平均分配
。

究其原因
,

固然

与受教会法影响
、

遗嘱发达等因素 有关
,

但

从根 本上说还是剥削阶级社 会 的 经 济基础

— 私有制决定的
。

私有制决定 了剥削阶级

国家和个人的利益根本对立
,

人与人之间的

关系 ( 包括父母子女关系 ) 是赤裸裸金钱关

系
。

因此
,

它 的继承法在规定遗产分配时
,

只能采用平均分配 的办法
。

我 l日是人民民了三专政的社会
,

l三义 l习家
。

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 有制是我 !日社会的基

础
。

公有制决定了 l阅家
、

集体和个人三者利

益根本一致
,

人与人之问的关系是 平等的同

志式关系
。

因此
,

马克思 旱在一百多年前提

出的
、

后被恩格斯又发展了的
“
没有无义 务

的权利
,

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
” 的理论

,

在我

国已成为人们的社会实践
。

新宪法第 33 条确

认了这一现实
,

明确规定
: “

任何公民享有宪

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
,

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

法律规定的义务
。 ”

这就是著名的权利义 务不

可分 离的宪法原则
。

它的从 本内容包括
:

公民

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
,

就要相应地承

担义务
,

即权利义 务相对应
, 公民享有宪法

和法律规定的权利
,

就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

规定 的义务
,

即使义务不一定和行使的权利

本身相对应
,

但它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
,

公

民不得因这种义务没有和所行使的权利有直



接关系而拒绝履行
;公民在权利和义务上平

等
,

即依照宪法和法律
,

公民有平等的权利

和 平等的义务
。

这项宪法原则 为权利义务一

致的遗产分配原 则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
。

其次
, “
原则只有在适合 于自然 界和历史

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
。

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

物主义的观点
。 ” ① 这就是说

,

任何原则
,

都

必须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 系
。

权利

义务一致的遗产分配原则也不例外
。

继承是

把死亡公民的财产转移给继承人所有的法律

制度
。

就某 一继承关 系而言
,

它总是发生在

某一家庭之中
。

我国现在的家庭
,

不但肩负组

织全家消费的职能
,

而且还肩负脆老育幼的

职能
。

宪法规定
: “

成年 子女有赡 养扶助父母

的义务
” , “

禁止虐待老人
” 。

婚姻 法 更具体地

规定
: “

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
” , “ 父母对子

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
; 子女对父母有翰养抉

助的义务
。 ”
一定范围内的近亲属之间既然有

扶养
、

抚养和蟾养的义务
,

当然也应有相互

继承遗产的权利
。

反之
,

当赡养人有能力蟾

养而不尽赔养义务
,

法律规定对其少分或者

不分遗产不是 合理合祛吗? 我 国新颁布的继

承法规定的
“
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

承人
,

不尽扶养义务的
,

分配遗产时
,

应当

不分或者少分
”
的条文

,

体观 了权利义务一

致这项遗产分配原则的精神
。

第三
,

我 国继承制度的意义
,

不 “
是由

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
,

即借

助自己的财产以 攫 取 他 人 劳 动 成 果的权

利
” , ② 而是为了保护公民 的 所 有 权和继承

权
,

发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
,

促进家庭和

睦幸福
,

为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创造条件
。

由于我 国是文明古国
,

贻养
、

敬重
、

照顾老

人是我 国人民的好传统
,

因此
,

在实际生活

中
、
绝大多数人是能够履行其蟾养抉助义务

的
。

但也有少数人
,

违背社会主义法律和道

德
,

不尽其义务
,

这
.

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屡见

不鲜的
。

特别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的农

村
,

由于一些管理措施跟不上
,

胎养纠纷大

幅度增多
。

鉴于这种情况
,
在遗产分配中实

行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
,

有利于更好地赔养

老人
。

最后
,

在遗产分配中实行权利义务 一致

原则
,

是我国民事法律
、

政策的一贯精神
。

而这些民事政策
、

法律
,

又是我国民事审判

实践特别是审理继承案件实践经验的科学概

括
。

与, 在 1 9 5 3年
,

最高人民法院在 一个文件

中就指出
, “

至于各继承人 ( 指兄弟 姐妹—
弓}者注 ) 继承数额的多寡

,

不一定平均
,

叮

按具体情况酌定
” 。

1 9 6 3 年最 高 人 民法 院

的另一个文件更明确地规定
,

处 理 继承纠

纷
,

应根据宪法和婚姻法的规定
,

本着保护

法定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
,

同时又要提倡互

相扶助和抚养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
。

… … 同

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中继承的财物和数额
,

应首先照顾未成年人和无劳动能 力的人
,

其

次应考虑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所尽扶养义

务和生产
、

生活的实际情况
。

i青注意
,

这里

对 “
未成年 人和无劳动能力 的 人

” 是提的

“ 照顾
” .

而对一般的继承人则要
“
考虑

” 生

前所尽的义务
,

这就是权利义务一致遗产分

配原则精神的具体表现
。

新颁布的继承法
,

不但确认了上述精神
,

而且对 权利义 务一致

的遗产分配原则规定得更全面了
。

我们把继

承法规定 的有关条文综合起来
,

可以把权利

义务一致的遗产分配原则概括为
:
有扶养能

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
,

不尽扶养义务的
,

对被继承人的遗产应当不分或者少分
,
权利

义务同时继承
,

即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

产
,

同时应继承被继承人的债务和依法应当

缴纳的税款
,

但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死者

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
,
平等继承

,

但平等不

是绝对平均
。

1
.

对生活有特殊困难 的缺乏

劳动能力的继承人
,

分配遗产时
,

应当予以

照顾 , 2
.

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

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
,

可以多分

①

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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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

遗产
, 丧偶儿媳对公

、

婆
,

丧偶女婿对岳父

岳母
,

尽 了主要蟾养
.

义务的
,

作为第 一顺序

继承人分配遗 产
。

主张权 利义务一致不能作为遗产分配原

则的理由之
·

是
,

如果运 用此原则处理遗产
,

就是
“ 把赡 养

、

抚养被继承人的义务 与继承

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作为相 对 应 的 权利义

务
” ,

蟾 养
、

抚养问题是在 家 庭 关 系中发生

的
,

继承是被继承人死后 的事情
,

怎么能以

继承人有无尽义务作为继承遗产份额多少的

根 据呢 ? 我们 认为
,

按照权利义务一致的原

则分配遗产
,

只是要求分配遗产时
“
考虑

”

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所尽的义务
。

法定继

承产生的前提是婚姻关系
、

血缘关系和 扭
`

互

形成的抚养关系
。

既然产生法定继承的前提

如此
,

为何在分配遗产时不能考虑继承人对

被继承人尽的赡养扶助义务呢 ?

主张权利义务 一致不能作为遗产分配原

则的理由之二是
.

如果依照权利义务
·

致原

则分配遗产
,

就是
“
把被继承人当作继承关

系的主体
” 。

我们认为
,

按照权利义务一致的

遗产分配原则
,

继承人继承遗产必须同时继

承 债务
,

在这对法律关系中
,

并没有把被继

承人当作继承 关系的主体
。

继承关系的主体

仍是继承 入
。

不过
,

继承 人继承了被继承人

的债务后
,

他就与债权人建立起了债权债务

关系
,

但这己不是继承关 系
,

而是 由于继承

引起的另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了
。

至于按照权

利义务一致遗产分配原贝11的要求
,

对于有扶

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 的继承人
,

不尽扶养义

务
,

应当少分或者不分遗产
, 对被继承 人尽

了主 要扶 养义务的可以多分
,

这都是考虑继

承人对被继 承人生前所尽义务多少所致
,

就

更谈不 上把被继承人当作继承 关系的主体
。

主张权利义务一致 不能作为遗产分配原

则的理由之三是
:

实行权利义务一致的遗产

分配原则
, “

有悖 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实质
” 。

什

么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 系的实质? 我们认

为
,

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互助
、

平等友

爱
,

它根 本区别于剥削阶级家庭成 员之间的

彼此勾心斗角
、

尔虞我 诈
。

如 L所述
,

贯彻

实行 权利义务一致 的遗产分配原则
,

有利于

促迸家庭 幸福
,

这正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本

质的客观要求
。

至于认为实行此项原 则
,

就

会把家庭成 员间的互敬互助搞成胎养老人是

为了继承
,

会变成金钱关系的看法
,

更是不

对的
。

如果这样
,

婚姻法 规定的夫妻之间有

相互扶养的义务
,

岂不 也 有 等 价 交 换之

嫌吗了

总之
,

权利义 务一致可以作为一项遗产

分配 原则
,

这项原则已被我 国的继承法确认

下来
。

那种认为把权利义务一致作为一项遗

产分配原则
“ 既没有理论根据

,

也不符合我

国现行民事法律
、

政策
”
的看法

,

是不能令

人同意的
。


